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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秋季，大批候鸟途经
天津、唐山迁徙通道储备体
能。而在国庆期间津冀交界
处非法捕鸟更是猖獗，甚至发
生了万米捕鸟网导致数千只
野生候鸟死亡事件，引发了网
友的极大关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据
媒体10月25日报道，内蒙古
正蓝旗洪图淖尔出现候鸟陆续
死亡事件，已发现候鸟死体
259只，其中小天鹅233只、绿
头鸭26只，均为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初步认定为人为偷猎投
药所致，已被列为刑事案件。

对此，国家林业局也高度
重视，于10月9日派出督导组
前往河北唐山、天津滨海新区
等地，对打击乱捕滥猎和非法
经营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工
作进行现场督导，坚决遏制破
坏鸟类资源的违法犯罪行
为。林业部门会同公安部门
和京津冀护鸟志愿者，累计拆
除捕鸟网1万多米，解救活鸟
2000余只，并成功抓获一些
涉嫌捕杀野生濒危鸟类的嫌
疑人。

其实，自古以来，人们都
非常重视鸟类等野生动物的
保护，而且有独到和成熟的经
验、做法。我们不妨看看，在
古代，人们都是怎么做的。

最早的鸟类保护机
构和法令

早在几千年前的五帝时
代，就非常重视野生动物和鸟
类的保护。当时管理山泽鸟
兽的官员被称为“虞”，由他来
部署管理保护鸟类等野生动
物。周以后的朝代多数也设
置了虞、衡等机构来管理山林
川泽等，以保护鸟类和野生动
物。其中专管禁猎政令的职
务叫“迹人”，由“迹人”设立界
限、禁令，派人守护。凡田猎
者都必须听从“迹人”的命
令。规定禁止捕杀幼兽，摘取
鸟卵及使用有毒的箭射杀禽
兽。这种措施十分有效，猎杀
鸟类的非法行为得到遏制。

春秋时期，齐国规定山林
水泽按时封禁和开放。《管子·
地数》载：“苟山之见荣者，谨
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
而不赦。有犯者，左足入，左
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可见
其对于违反保护规定处罚不
但严厉也十分残酷，因为要断
足的。

《吕氏春秋·士容论·上
农》中也记载，当时制定了春
夏秋冬的禁令。禁令规定在
动物繁育时期，不准砍伐山中
树木，不准在泽中割草烧灰，
不准用网具捕捉鸟兽，不准用
网下水捕鱼等等。这些机构
的设置和法令的逐步完善，为
后来各个时期的野生鸟类保
护奠定了基础。

汉代颁布最早的保
护鸟类法令

到了秦汉时期，法令不断
完善，对于进一步保护野生鸟
类等野生动物起到了较好的
作用。秦代虽然不像周代那
样设有专门的生态保护机构，
但是也有了一些较为详尽的
涉及环境和野生鸟类保护的
法律，而秦代又以“严刑峻法”
著称，让保护作用更具刚性。
在《秦律十八种》中有一部《田
律》，虽然主要讲的是农业生
产方面的法律，但是其中一系
列规定是与环境保护有关的，
特别是与野生鸟类保护有
关。其中规定：春天二月，不
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
塞河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
做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
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鸟，不
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
罟，到七月解除禁令。《田律》
中保护的对象包括树木、植
被、水道、鸟兽、鱼鳖等，并对
捕杀、采集的时间和方法也做
了具体规定；对违反规定者还
明确了如何甄别情况进行处
理的办法，体现了法律易于执
行的特点。

因此可以说，《田律》是我
国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其

中多处涉及鸟类的保护。
在汉代，山林池泽等国家

自然资源是受到政府保护的，
平时严禁随意采伐，只有遇到
大的自然灾害，才由皇帝下令
开禁，以使百姓获得救灾活命
的物资。所以汉代自然资源和
野生动物保护得非常好。汉代
还有专门的关于鸟类的保护法
令。据《汉书·宣帝纪》载，元康
三年（公元前63年）“夏六月，
诏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
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
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
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
鸟。具为令。’”

通过这条法令可以看出，
当时对于大批迁徙的五色鸟，
不准坏鸟巢、掏鸟蛋，甚至飞
石打鸟，其保护措施规定得十
分明确，便于执行。因此也可
以说，这条法令是我国最早的
保护鸟类的法令。由于汉政
府保护得当，到了第二年春，
大批鸟类又一次云集都城。
显然汉代对于鸟类的迁徙保
护很具体到位，对今天也具有
启示作用。

宋代一条鸟类法令
执行了200年

唐宋时期，对于鸟类的认
识和保护不断深入，尤其是宋
代曾有一条鸟类法令执行了
200多年，可见鸟类保护深入
人心。

在唐代，出了一个著名的
公主，她因为穿了百鸟裙而蹿
红，因此她应该是史上最不保
护鸟类的范例。她就是唐中宗
在位时的安乐公主。她爱穿百
色鸟毛织成的裙子，而且在当
时引领时尚，一时众人纷纷效
仿，各种珍禽飞鸟被捕捉殆
尽。据《旧唐书·五行志》载：

“（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
合百色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
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
色，百鸟之状，并在裙中。自安
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
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
殆尽。”好一个采捕殆尽，“城门
失火殃及池鱼”，奢靡之风已危
及珍禽鸟类的安全！

到了唐玄宗即位后，他接
受了宰相姚崇、宋璟禁奢靡的
意见，于开元二年（714年）七
月下了《禁珠玉锦绣敕》，并对

一些奇装异服采取措施，能染
色的，“听染为皂”，无益于时
的，“并焚与殿前，用绝竞争”。
而对于违者“决杖一百，受雇工
匠，降一等科之。两京及诸州
旧有官织锦坊悉停”。从此采
捕百色鸟类之风渐息。可见社
会风尚淳朴，才是鸟类之福。

宋代十分重视鸟类保护，
专门在工部下设虞部，掌管山
泽苑圃之事。而且，宋太祖于
建隆二年（961年）下达了《禁
采捕诏》：“王者稽古临民，顺
时布政，属阳春在候，品汇咸
亨，鸟兽虫鱼，俾各安于物性，
罝罘罗网，宜不出国门，庶无
胎卵之伤，用助阴阳之气，其
禁民无得采捕鱼虫，弹射飞
鸟。仍永为定式，每岁有司申
明之。”这个禁令是禁止在鸟
兽鱼虫的繁殖、生长期采捕
的，不仅要求明确，而且最大
的特色是法令的延续性，强调
此令固定下来，每年都要重申
发布予以执行。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
（978年）又颁布了《二月至九
月禁捕诏》，其中规定“禁民二
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敕竿挟
弹，探巢摘卵”，并要求“州县吏
严饬里胥伺察擒捕，重置其罪，
仍令州县于要害处粉壁，揭诏
书示之”。这一诏书在前面的
基础上，更要求基层官吏主动
抓捕违禁者，并写在墙上扩大
宣传，影响民众，自觉保护鸟
类。徐松《宋会要辑稿》载，到
了南宋高宗时期，他仍然记得
这一诏令，他说：“比得太宗皇
帝尹京日、禁断春夏捕雏卵等
榜文，训饬丁宁，唯恐不至。”并
说，“今付三省可申严法禁行。”
可见一条法令，被延续了200
多年，表明了大宋保护鸟类决
心和力度。后来大宋王朝还出
台了禁捕青蛙、禁食重点保护
鸟兽、禁止以鸟羽、兽皮为服饰
等法令。从源头上治理，可见
宋统治者的高明之处。

在明清时期帝王也十分
注重保护鸟类。明弘治年间
（1488 年-1505 年），多次放
生野生虎、猫、鹰、山猴、鸽等，
并禁止各属国进献珍禽异
兽。康熙皇帝于二十一年
（1712年）五月，免去向皇宫
供鹰的指标等，使大批鸟类免
遭灭顶之灾，这也反映了统治
者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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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狩猎图。

古人爱鸟图。


